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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

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4 月 16 日召开第三届

董事会第九次会议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

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客观的立场，本着审

慎负责的态度，就本次董事会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

一、《关于确定森泰能源超额业绩奖励分配方案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的

独立意见

公司本次实施超额业绩奖励暨关联交易，符合相关交易协议约定，业绩奖励方案系

根据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及第三方审计机构审计结果制定，奖励总金额符合相关规定要求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次关联交易议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

规定，合法有效。

全体独立董事同意《关于确定森泰能源超额业绩奖励分配方案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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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《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

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之签字页）

李胜兰 周 兵 王新路

江西九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2025 年 4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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